重庆市2026年生态环境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

年度抽查计划
	序号
	发起部门
	抽查事项名称
	检查内容
	检查对象
	抽查频次
	抽查比例

	1
	科技处
	清洁生产审核专家抽查
	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情况
	区县生态环境局及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。
	1次/年
	6%

	2
	水处
	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
	1.是否有排污许可证。

2.入河排污口设置是否审批。

3.污水排放是否达标。

4.是否安装在线监测设施
	工业聚集区污水处理厂。
	1次/年
	4%

	3
	大气处、尾气中心（技术支撑）
	新生产机动车排放抽样检测
	通过抽样送检，检测机动车生产企业在我市销售的产品排放是否符合《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中国第六阶段）》（GB 18352.6—2016）和《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中国第六阶段）》（GB 17691—2018）规定。
	在我市生产、销售的机动车企业。
	1次/年
	不少于15家

	4
	大气处、尾气中心（技术支撑）
	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信息公开检查
	对我市生产的柴油货车、柴油非道路移动机械、柴油发动机系族抽查全覆盖，检查产品环保信息公开合规情况。
	我市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。
	1次/年
	100%

	5
	大气处
	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
	1.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和污染物排放状况。

2.是否建立环境管理台账。
	中心城区和渝西地区涉气重点排污单位、ODS企业。
	1次/年
	不少于10家

	6
	土壤处
	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情况
	1.是否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有毒有害物质排放；
2.是否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并按要求开展隐患排查；
3.是否制定、实施自行监测方案，并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按照规定公开相关信息。
	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。
	1次/年
	不低于10%（约20家-30家）

	7
	固体处
	危险废物规范化评估
	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情况
	危险废物经营单位、产废单位。
	1次/年
	每年抽查评估企业≥100家

	8
	执法总队
	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情况、环境安全隐患情况
	1.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检查。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，确定风险等级情况；应急预案制定备案情况；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隐患排查治理和建立档案情况；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培训情况；必要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储备情况；应急预案及演练公开情况。

2.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检查。突发水环境事件、大气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。
	风险等级为重大的环境风险企业。
	1次/年
	10%

	9
	执法总队、核安全处、辐射站（技术支撑）
	辐射安全许可制度落实及执行情况
	1.辐射源基本情况。

2.辐射安全防护设施与运行情况。

3.法规执行情况。

4.管理制度与执行情况。
	市生态环境局核发辐射安全许可证的单位。
	1次/年
	2%


